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高校毕业生

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省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

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 

为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进一步加大就业

创业政策宣传力度，帮助更多高校毕业生知晓各项促就业政策，

根据教育部“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”统一安排，

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

动（以下简称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2 年 4 月

二、活动组织

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由教育部主办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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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省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全国高校参与，联合中央和地

方主流媒体共同开展。

三、宣传重点

重点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部署要

求，中央有关部门、各地和各高校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、

自主创业、参军入伍、权益保障等方面出台的政策措施。

四、活动形式

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编发政策公告。教育部印发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

业政策公告》《普通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政策公告》《普通高校学

生应征入伍政策公告》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公告》。各地教

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结合实际编制本地本校就业政策公告，采

用翻印张贴海报、编发手册等方式做好国家和地方毕业生就业政

策公告的宣传。

（二）开展政策解读。教育部通过“24365 互联网+就业指

导”公益直播课，开设系列专题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

进行深度解读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组织有需要的毕业

生收看公益直播课。高校要通过就业指导课、形势政策课、专题

培训沙龙等多种方式，开展本地本校就业创业优惠政策专场政策

解读，让有需要的学生应知尽知。

（三）推出线上服务。教育部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线“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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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”专题，并推出“政策

宣传月”专栏，展示各地促就业政策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

校要用好网站、“两微一端”等平台，通过开设专题页面、播放

宣传片、推出政策问答等方式，为高校毕业生线上了解相关政策

提供更大便利。有条件的地方和高校，可在“政策宣传月”期间

组织相关专家开展线上政策咨询。

（四）组织线下宣讲。开展“公共就业政策进校园”活动，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主动邀请本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负责同志走进校园，举办专场宣讲会，介绍本地公共就业服

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。鼓励各地各高校围绕高校毕

业生关心的现实问题，自行设计主题内容和活动形式，为就业困

难毕业生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辅导和岗位上门服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高校要把做好“政策宣传月”

活动作为春季学期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分管负责同志要

牵头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做好顶层设计，精心谋划部署，确保各

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密切协同配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宣传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协同，推动公共就业政策更大力度向高校

毕业生倾斜，充分发挥主流媒体、新媒体作用，联合更多媒体形

成促就业政策宣传热潮。各高校要加强校内各部门协同，凝聚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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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政策宣传工作的合力。

（三）注重活动实效。各地各高校要将组织“政策宣传月”

活动与开展校园招聘、困难帮扶等工作紧密结合，充分调动就业

工作人员积极性，创新组织形式，做好广泛宣传和精准宣传。政

策宣传月期间形成的做法经验，要及时向教育部报送工作信息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教育部学生司 葛靖阳 010-66097865

邮箱：xssjyc@moe.edu.cn

附件：1. 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公告

      2. 普通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政策公告

      3. 普通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政策公告

      4.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公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5 日

mailto:xssjyc@moe.edu.cn


— 5 —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8 日印发


